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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統計處函填大專院校定期統計報表 
 

 
 
 
 

會計單位簽請各業務權責
單 位網路報送資料 

 統計資料標準時間 
10 月 15 日 

 
 
 
 

網路報送各表式由各業務權責
單位印製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
會計單位彙整 

 
 

會計單位彙整各式定期統
計 報表後寄送教育部統計
處 備核 

 約 11 月 1 日前報送教 
育部統計處(以教育 
部通知時限為準)  

 
 

教育部統計處審核各表式 
資料正確性 

 
 
 
 

業務單位修正 否 

後重新網路報 
送 

 
是否正確 

 
是 

 

會計單位依核定之大專定
期 統計報表資料彙編本校
統 計年報 

 
 
 
 

 

分送本校統計年報至教育 
部及各相關單位參用 

 
 
 
 

結束 
 

 
 
 

 


